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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现代职业学院
关于开展第二届学术委员会换届遴选工作

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各处室：

为进一步完善学院学术治理体系，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

在学科建设、学术评价、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上的核

心作用，提升学院学术决策科学化、规范化水平，依据《高

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及《关于印发《兰州现代职业学院

学术委员会章程（修订）》的通知》（兰现职院〔2025〕82

号）相关规定，学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任期已届满，经研究

决定，正式启动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术委员会委员遴选条件

（一）遵守宪法法律，学风端正，治学严谨，作风正派，

办事公道，原则性强，恪守学术道德规范；

（二）学术造诣较高，在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具有良好的

学术声誉和公认的学术技术成果；

（三）关心学院建设与发展，有参与学术议事的意愿和能

力，能够正常履行职责；

（四）职称资格：原则上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；中

层及以上干部、40 周岁及以下副高级青年教师，近三年需主

持完成 1 项省级及以上学术成果（含项目、精品课程、奖励

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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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任期适配：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3 年者，原则上不

参加本次遴选。

二、学术委员会人员组成与委员遴选程序

（一）人员组成

学术委员会委员由院长聘任，总人数为 21-29 名的单数，

其中青年委员比例不低于 15%；学院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

务委员占比不超过委员总人数的 1/4。设主任委员 1 名、副

主任委员 2 名、秘书长 1 名；秘书处设在科技处，由科技处

负责人兼任秘书长，处理日常事务。

（二）遴选程序

1.个人申报：符合条件人员填写《候选人申报表》，向

所在二级学院/部门自愿报名。

2.单位初审：所在单位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《兰州现代

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（修订）》的通知》（兰现职院〔2025〕

82 号）对申报人资格、师德师风、学术成果进行初审。

3.资格复审：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对报送材料进行

资格复审，形成候选人名单。

4.审议聘任：候选人名单提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审议，

报院长办公会审定后，由院长聘任。

三、材料报送要求

（一）报送时间：2026 年 5 月 22 日 16:00 前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

（二）报送材料（纸质版 1 份、电子版同步）：

1.《兰州现代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申报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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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 2 本人签名、单位盖章）；

2.《兰州现代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申报汇总

表》（附件 3 单位盖章）；

3.佐证材料：职称证书、近三年学术成果、年度考核结

果、师德师风证明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（三）报送地点：科技处 701 室；电子版发送至：

517310980@qq.com，邮件主题统一为：XX 单位-学术委员会

候选人材料。

（四）联系人：达选如 18093576004、赵怡 19909445086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把关：各单位严格履行主体责任，严把政治

关、师德关、学术关、资格关，确保推荐人选真实合规。

（二）规范程序：严格执行民主推荐、资格初审、公示

等程序，全程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接受监督。

（三）纪律要求：严禁弄虚作假、违规申报行为，一经

查实，取消候选人资格，严肃追究相关单位与人员责任。

（四）按时报送：确保材料完整、规范、按时报送，逾

期视为自动放弃推荐资格。

附件：

1.《关于印发《兰州现代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（修

订）》的通知》（兰现职院〔2025〕82 号）

2.《兰州现代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申报表》

3.《兰州现代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申报汇总

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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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处

2026 年 5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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